
2023年民法典宣传活动总结报告(大全5
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
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法典宣传活动总结报告篇一

为了给全园师生营造安全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打造安全
文明校园，幼儿园结合20__年“12·4”全国法制教育宣传日，
把普法教育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现对本次活动总结如下：

1、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国旗下讲话活动。

2、开展“小小法制宣传员”活动，幼儿向家长分发法制宣传
单，从而让法律走进每个家庭，让知法、守法的家长成为孩
子们身边最直接的榜样与表率，达到向幼儿言传身教的目的。

3、利用校园电子屏幕、班级微信群、幼儿园公众号等多方面
向家长宣传法律知识和教育方法，增强家长的守法、用法意
识。

4、加大幼儿法制教育的工作力度，增强幼儿从小自我保护观
念和意识。运用游戏、故事、诗歌、谈话等活动把粗浅的法
律常识、自我保护意识教育纳入日常教学内容之中。

5、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的作用，到校园举行法制讲座，突出
重点，增强校园法制教育的针对性。

6、通过开展法制讲座，让家长们与幼儿共同学习相关的交通
法规。



总之，法制教育事关孩子们的品德修养是否合格，我们将持
之以恒地开展校园法制教育工作，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民法典宣传活动总结报告篇二

今年5月是全国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为进一步做好普法
宣传工作，让百姓更好地学好法、用好法，日前，南谯区阳
明社区邀请同乐街道司法所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普法宣讲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志愿者从民
法典中贴近居民群众的民生、物业管理、财产分配等方面热
点条款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案例进行现场解读。
同时向居民表示如需法律方面援助，司法所会及时予以帮助。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民法典宣传氛围，提高了
居民对民法典的了解，提高了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用法律来维
护自身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下一步，社区将
不定期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逐步增强日常生活中居民的法
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民法典宣传活动总结报告篇三

为深入推进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升广大妇女群众学
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5月25日，由区妇联、潘塘
街妇联和区阳光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妇联送法到
乡村”宣讲活动走进潘塘街，区、街妇联相关领导及各村(社
区)妇联干部参加活动。

活动中，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余浪律师根据初次课堂的反
馈将内容定位到大家普遍关切的几个问题上。她从签订合法
的离婚协议需要注意的问题、被拐卖的婚姻应该何去何从、
婚房分配三个方面入手，结合法条及实际案例细致入微地讲
解签订协议中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的重要性、构成婚姻



胁迫的要件以及婚姻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干货满满受到
基层妇联干部欢迎，大家认真做着学习笔记。

20xx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第xx
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以来，新洲区各级妇联组织以“美
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积极开展“民法典进乡村、进
社区”宣传活动。邾城街、徐古街、三店街、汪集街、凤凰
镇、阳逻街、道观河管理处、阳逻开发区等街道妇联及巾帼
志愿者走街串巷发放《民法典》宣传单，用通俗易懂的言语
向居民仔细解读婚姻家庭、家庭教育等相关内容，引导他们
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辖内居民连连点
赞。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开展“妇联送法到乡村”宣讲活
动，做到全区15个街镇全覆盖，把法律知识和法治服务送到
群众家门口。

民法典宣传活动总结报告篇四

七月九日上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跟随着淮北日报社的老
师们，走进了濉溪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接受了一次别开生
面的普法教育活动。

“原告；被告；书记员；审判长........”一个个陌生的名
词出现在我的面前。“原告就是告发别人，被告就是被别人
告发.......”谢法官一一为我们讲解着，并让我们以不同的
身份到各个席位上去亲自体验和感受，我首先坐在人民陪审
员的位置上，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人民陪审员，在法
庭上和审判长还有审判员一起审理案件。接下来，我又拿起
了审判长的法锤“咚，咚”的敲了几下，那声音非常清脆。
后来，经过谢法官的讲解我才知道“法锤是智慧和正义的象
征，也是一锤定音的意思。”不是随便敲着玩的。

体验结束后，张法官又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解了案件的分
类，让我明白了“老百姓之间打官司叫‘民事案件’，不遵
守国家法定；法律的案件叫‘刑事案件’”等。



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明白了法律的尊严，我也会
以一个小记者的身份，把这次普法活动给同学讲一讲，让大
家尊重法律，不犯法。

民法典宣传活动总结报告篇五

20__年5月28日，在第__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民法典），一经公布，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热点。作为基层干部，就要
蹭这个热点，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的同时，做人民群众的知
心人、带头人和老实人，让民法典根植于心、笃于行。

以人民为中心，问计于民、服务于民，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因涉及面广，涵盖面
深，对每一个人的言行具有很强的约束意义。作为基层干部，
是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人民群众身边的知心人，一切
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始终做到人民群众在哪里、干
部的心就在哪里，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干部就要去想什么，
人民群众盼什么、干部就要干什么。只要时时处处想着人民
群众，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忧，化人民群众
之困，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的实干精神藏在心头、放在嘴上，
干群关系就十分融洽，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当亲人，有什么
心里话都会跟干部讲，还处处夸奖干部的好，把干部当成无
话不说的亲人，大家共同携手为小康生活齐心奋斗。

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做党纪国法的带头人。
民法典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作为基层干部，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人，也是跟人民
群众经常打交道的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需要掌握一定的
法律知识，特别是在服务人民群众领域内的法律法规知识，
不仅要熟记，还要落实在行动上，时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
办事。在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等调解化解中，要
公平公正依法做好人民群众的调解员，在体现法律的公信力



的同时，也是体现基层干部带头学习党纪国法、应用法律维
护合法权益，也是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在基层人民群
众中，大力开展学法普法宣法活动，基层干部更要时刻以党
纪国法规范言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学法用法的典范。

以典型为榜样，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甘于奉献的老实人。
身处基层就要为基层人民群众谋事干事，首先要讲奉献，奉
献是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利益至上等
甘于奉献，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甘于奉献乃至生
命。在肺炎救治中的白衣天使、“直播带货”的县长、深藏
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排雷英雄杜国富、奋战在脱贫
攻坚付出宝贵生命的黄文秀等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人不
率，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作为基层干部，在学习榜
样中、汲取榜样的力量的同时，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修身做表
率，才能做到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有样子，就有人民群
众的“口碑”，干部所做的事业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